附件

加工贸易企业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卡
规范管理保证书
__________海关：
我企业已阅知《广州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企业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卡规范管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的有关规定，了解和掌握身份认证卡的使用管理要求，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规范管理我企业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卡。现就有关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卡规范管理的有关事项保证如下：

一、我企业已按照《公告》要求，建立身份认证卡的申请、授权、使用、保管和撤销的管理制度，并安排专人妥善保管身份认证卡。法人卡或经理卡由我企业负责人或经负责人授权委托的人员进行保管；操作员卡由持卡人自行保管。
二、法人卡、虚拟法人卡或经理卡授权由我企业负责人或经负责人授权委托的人员进行授权操作。操作员卡的申请、使用、保管和撤销已经我企业负责人同意。
三、因进出口业务经营需委托报关服务公司预录入和申报的，我司将按照《公告》要求，由我企业与报关服务公司签订委托录入申报协议书。
四、我企业通过授权预录入方式，委托报关服务公司预录入和申报的，在报关服务公司预录入和申报操作完毕后，我企业将及时使用企业法人卡、虚拟法人卡或经理卡撤销授权。

五、我企业若发生遗失身份认证卡情事，将及时向主管海关和当地制卡代理点报告，向广州制卡中心办理注销已遗失I-KEY卡的手续；或向当地制卡代理点办理注销已遗失IC卡的手续。
六、若因我企业对身份认证卡的授权、使用和保管不当，出现身份认证卡丢失，导致数据申报错误、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等情事的，我企业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八、若因我企业未及时撤销授权，出现报关服务公司未经加工贸易企业同意，擅自进行备案、变更、核销、报关单等数据的预录入和申报操作的，我企业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九、我企业加强对电子化手册备案、变更和核销业务的管理，我企业负责人将通过《合同登记簿》或电子口岸企业端系统及时掌握本企业电子化手册的备案、变更和核销情况。

企业名称（加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签字）：
报关经理/主管（签字）：　　　　　　　　　　　　　　　　　　　　
200__年____月____日
注：该保证书一式三份，一份交主管海关，一份交电子口岸广州数据分中心，一份企业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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